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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注册稿）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拟向电信科

学技术第一研究所有限公司、青岛宏坤元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波爱鑫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申迪（天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荻鑫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爱迪（天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国新双百壹号（杭州）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兴迪（天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芜湖旷沄人工智能

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及湖北长江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迪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并拟向中

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锁价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公司于2023年10月9日披露了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上会稿）》（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草

案）（上会稿）” ）并同步更新了《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申请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之回复》。

公司于2023年10月1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上海证

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23年第8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审议结果为：本次交易符

合重组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对重组报告书（草案）（上会稿）等相关文件进行了修订、补充和

完善，形成了《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注册稿）》（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草案）（注册稿）” ）。 现将

重组报告书（草案）（注册稿）中更新、修订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

中的简称或释义均与重组报告书（草案）中“释义” 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

义）：

重组报告书（草案）（注册稿） 与前次重组报告书（草案）（上会稿）差异情况说明

第二节重大事项提示 在“四、本次重组尚未履行的决策程序”中更新了本次交易的审批情况

第三节重大风险提示

在“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之“（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审批及实施风险”中更新

本次交易的审批情况

第三节重大风险提示

在“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之“（四）业绩承诺人股份无法足额补偿业绩承诺的风

险”中补充了业绩承诺覆盖情况

第三节重大风险提示

在“二、与交易标的相关的风险”之“（二）经营风险”之“6、资金周转压力增加的风险”

中更新了相应表述

第三节重大风险提示

在“二、与交易标的相关的风险”之“（二）经营风险”中补充了标的公司业绩季节性波

动风险

第四节本次交易概况

在“五、本次交易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中更新了本次交易的批准情况及尚需获得的批

准情况

第六节交易标的

在“四、主要资产权属、对外担保以及主要负债、或有负债情况”之“（一）主要资产权属

情况”之“3、业务资质”中更新了标的资产的业务资质情况

第八节交易标的评估

在“三、董事会对本次交易标的评估的合理性及定价的公允性的分析”之“（六）本次交

易定价的公允性分析”之“5、迪爱斯静态市盈率……”之“（1）迪爱斯静态市盈率”中

更新了标的公司预测营运资本情况

第十一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在“二、标的公司所在行业情况分析”之“（六）行业的技术水平及技术特点、经营模式、

周期性、季节性及区域性”之“4、季节性”中收入分季度情况调整披露位置

第十一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在“四、标的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分析”之“（二）盈利能力分析”之“1、营业收

入分析”更新了标的公司按地域构成分析的标题及补充了按季度构成及分析情况

第十四节风险因素 在“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之“（二）审批风险”中更新本次交易的审批情况

第十四节风险因素

在“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之“（四）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审批及实施风险”中更新

本次交易的审批情况

第十四节风险因素

在“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之“（六）业绩承诺人股份无法足额补偿业绩承诺的风

险”中补充了业绩承诺覆盖情况

第十四节风险因素

在“二、与交易标的相关的风险”之“（二）经营风险”之“6、资金周转压力增加的风险”

中更新了相应表述

第十四节风险因素

在“二、与交易标的相关的风险”之“（二）经营风险”中补充了标的公司业绩季节性波

动风险

第十六节独立董事及相关中

介意见

在“三、法律顾问意见”中更新了本次交易的审批情况

第十八节声明与承诺 在“一、上市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中更新了公司董监高情况

除上述补充和修订之外，公司已对重组报告书（草案）全文进行了梳理和自查，完善了

个别数字或文字错误，对重组方案无影响。

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武汉长江

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注册稿）》。

特此公告。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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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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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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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及

2022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美的集团” ）本次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33,1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33%；其授予日为2018年5月7日，回购价

格为18.94元/股，共涉及激励对象29人；

2、公司本次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限制性股票694,5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99%；其授予日为2019年5月30日，回购价格为18.46元/股，共涉及激励对象62人；

3、公司本次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限制性股票2,939,626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0418%；其授予日为2020年6月5日，回购价格为18.68元/股，共涉及激励对象316人；

4、公司本次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限制性股票2,576,5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0366%；其授予日为2021年6月4日，回购价格为35.75元/股，共涉及激励对象112人；

5、公司本次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限制性股票1,05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0150%；其授予日为2022年6月8日，回购价格为23.97元/股，共涉及激励对象24人；

6、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7,496,3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066%，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

支付的股权回购款共计189,487,359.64元。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涉及激励对象543人次，其中57人注销

两期限制性股票、9人注销三期限制性股票、11人注销四期限制性股票， 因此本次限制性股票注销涉及激励对

象共435人；

7、公司本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减少7,496,304股。

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18年3月29日，美的集团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对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18年4月23日，公司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

案。

本次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2,501万股，其中首次向344人授予2,221万股，占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总量的88.80%；预留280万股，占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11.20%。 首次授予价格为28.77元/股。

3、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披露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总股本6,584,022,574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2.00元。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5月3日，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5月4日。

4、根据美的集团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18年5月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确定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的议案》和《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

事项的议案》， 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为2018年5月7日， 同意公司首次向343名激励对象授予2,

215万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由28.77元/股调整为27.57元/股。

5、公司本次拟向343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2,215万股，但在授予日后，因24名激励对象放弃认

缴，其所获授的合计158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取消，故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的激励对象为319名，

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2,057万股。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6月8日出

具了广会验字[2018]G18027340015号《验资报告》，审验了公司截至2018年6月6日止根据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向319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而定向发行限制性A股股票新增的注册资本和股本的实收情

况。 经审验， 截至2018年6月6日止， 公司已收到319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人民币

567,114,900.00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20,570,000.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546,544,900.00元。

6、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

认，公司完成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8年6月

21日。

7、 根据美的集团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19年3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8年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预留授予日为2019年3月11

日，同意公司授予34名激励对象256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23.59元/股。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对

公司授予2018年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了核实。

8、公司本次拟向34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256万股，但在授予日后，因2名激励对象放弃认缴，其

所获授的合计14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取消，故公司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的激励对象为32名，实际预

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242万股。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9年4月27日出具了中汇会

验[2019]2446�号《验资报告》，审验了公司截至2019年4月23日止根据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向32

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而定向发行限制性A股股票新增的注册资本和股本的实收情况。经审验，截至

2019年4月23日止， 公司已收到32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人民币57,087,800.00元，

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2,420,000.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54,667,800.00元。

9、根据中国证监会《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完成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工作，预留限制性股票的上

市日期为2019年5月10日。

10、公司已经于2019年5月23日披露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

际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605,842,687股剔除已回购股份40,014,998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565,827,

689股为基数，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3.039620元人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为2019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5月30日。

11、公司于2019年5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回购价格将由27.57元/股调整为26.27元/股，预留授予的回购价格将由23.59元/股调整为22.29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

离职及职务调整的原因对2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23.85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12、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18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1,238,5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 2019年7月23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3、公司于2020年1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7年、2018年和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违反“公司红线” 、个人业绩不

达标及职务调整等原因对3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58.65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14、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586,

5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0年3月10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注销事宜。

15、公司已经于2020年5月27日披露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99,467,315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42,286,257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

957,181,05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6元人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1日，除

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2日。

公司于2020年6月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回

购价格将由26.27元/股调整为24.68元/股，预留授予的回购价格将由22.29元/股调整为20.70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

离职及职务调整的原因对1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02.1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同时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

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231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70.4125万股，占

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0529%，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7月1日。

16、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021,

0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0年7月31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注销事宜。

17、公司于2021年1月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及触犯“公司红线” 等原因对22名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00.9501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18、 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00.9501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 2021年5月24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9、公司已经于2021年5月27日披露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045,159,

320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131,190,961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13,968,35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16.005847元人民币现金，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6月1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6月2

日。

20、公司于2021年6月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

格将做相应调整，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将由24.68元/股调整为23.11元/股，预留授予的回购价格将由20.70元/

股调整为19.13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

离职、 职务调整、2020年度个人及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6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共计76.1121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以及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二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

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209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04.3254万股，占

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043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6月30日，其中高级管理人员胡自

强、张小懿和钟铮分别解锁2.5万股、2.5万股和2万股。

21、 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761,

121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 2021年11月30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22、公司于2021年12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2022年1月14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

和职务调整原因对1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86,250股进行回购注销。

23、 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1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386,25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2年4月20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24、公司已经于2022年5月27日披露了《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97,053,

441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131,542,303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865,511,13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17.008943元人民币现金，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6月1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2

日。

25、公司于2022年6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做相应

调整， 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将由23.11元/股调整为21.44元/股， 预留授予的回购价格将由19.13元/股调整为

17.46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

离职、 职务调整、2021年度个人及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5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共计767,551股进行回购注销。

以及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三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

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89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791,699股，占

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0399%，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6月28日，其中高级管理人员赵文

心解锁25,000股。

以及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第二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

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21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77,083股，占目

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005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6月22日，其中高级管理人员管金伟、

张小懿和钟铮分别解锁25,000股、25,000股和20,000股。

26、公司于2022年6月25日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2021年度个人及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

等原因对5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767,551股进行回购注销。

27、 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5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767,551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 2022年10月24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28、公司于2022年12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以及违反“公司红线” 等原因对14名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18,958股进行回购注销。

29、公司于2023年1月6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以及违反“公司红线” 等原因对14名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18,958股进行回购注销。

30、 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1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18,958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3年4月18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31、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18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将由

21.44元/股调整为18.94元/�股，预留授予的回购价格将由17.46元/股调整为14.96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

离职、 职务调整、2022年度个人及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2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共计233,146股进行回购注销。

以及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四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

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72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566,396股，占

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0365%，其中高级管理人员管金伟、张小懿、胡自强、钟铮分别解锁25,000股、25,000

股、25,000股、20,000股。

以及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第三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

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8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24,167股，占目

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0046%，其中高级管理人员赵文心解锁25,000股。

32、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2022年度个人及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

等原因对2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33,146股进行回购注销。

二、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19年4月18日，美的集团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第三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对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19年5月13日，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

案。

本次计划拟授予451名激励对象3,035万股限制性股票，占美的集团当时发行股本总额的0.46%，本次计划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27.09元/股。

3、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披露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565,827,68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3.039620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

为2019年5月30日。

4、 根据美的集团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19年5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 《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确定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日的议案》和《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日为2019年5月30日，同意公司向451名激励对象授予3,035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27.09元/股调整为

25.79元/股。

5、公司本次拟向451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3,035万股，但在授予日后，28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岗位变

动和主动放弃认缴等原因，其所获授的合计179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取消，故公司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

对象为423名，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2,856万股。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9年6月

25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19]3970号《验资报告》，审验了公司截至2019年6月24日止根据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际向423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募集资金的实收情况。经审验，截至2019年6月24日止，公司已收

到423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人民币736,562,400.00元， 本次授予后公司股本总额

不变，增加股权激励限售股28,560,000.00股，减少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28,560,000.00股。

6、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

认，公司完成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登记工作，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9年7月10日。

7、公司于2020年1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7年、2018年和2019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 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及职务调整等原因对21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24.1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8、 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241,

0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0年3月10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注销事宜。

9、公司已经于2020年5月27日披露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99,467,315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42,286,257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

957,181,05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6元人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1日，除

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2日。

公司于2020年6月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

由25.79元/股调整为24.20元/股。

10、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010,

0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0年7月31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注销事宜。

11、公司于2021年1月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及触犯“公司红线” 等原因对15名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04.3958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12、 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04.3958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 2021年5月24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3、公司已经于2021年5月27日披露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045,159,

320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131,190,961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13,968,35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16.005847元人民币现金，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6月1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6月2

日。

14、公司于2021年6月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

格将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将由24.20元/股调整为22.63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

离职、职务调整、2020年度个人及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违反“公司红线” 等原因对9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94.1788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以及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符

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363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65.4629万股，占目前公司股

本总额的0.080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7月13日，其中高级管理人员王金亮解锁3万

股。

15、 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941,

788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 2021年11月30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6、公司于2021年12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2022年1月14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

和职务调整原因对1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771,042股进行回购注销。

17、 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1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771,042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 2022年4月20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8、公司已经于2022年5月27日披露了《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97,053,

441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131,542,303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865,511,13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17.008943元人民币现金，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6月1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2

日。

19、公司于2022年6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做相应

调整，回购价格将由22.63元/股调整为20.96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

离职、 职务调整、2021年度个人及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8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共计1,348,916股进行回购注销。

以及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二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符

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334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247,500股，占目前公司股

本总额的0.0750%，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7月11日，其中高级管理人员王金亮、赵文心及

管金伟解锁30,000股、25,000股及25,000股。

20、公司于2022年6月25日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2021年度个人及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

以及违反“公司红线” 等原因对8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348,916股进行回

购注销。

21、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8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

348,916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 2022年10月24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22、公司于2022年12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1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31,250股进行回购注销。

23、公司于2023年1月6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1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31,250股进行回购注销。

24、 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1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431,25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 2023年4月18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25、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做相

应调整，回购价格将由 20.96元/股调整为18.46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

离职、 职务调整、2022年度个人及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6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共计694,532股进行回购注销。

以及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符

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308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897,510股，其中高级管理

人员王金亮、赵文心及管金伟解锁30,000股、25,000股及25,000股。

26、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2022年度个人及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

等原因对6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94,532股进行回购注销。

三、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0年4月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对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20年5月22日，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

案。

本次计划拟授予520名激励对象3,418万股限制性股票，占美的集团当时发行股本总额的0.49%，本次计划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26.01元/股。

3、公司已经于2020年5月27日披露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99,467,315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42,286,257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

957,181,05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6元人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1日，除

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2日。

4、根据美的集团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20年6月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确定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日的议案》和《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日为2020年6月5日，同意公司向520名激励对象授予3,418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26.01元/股调整为

24.42元/股。

5、公司本次拟向520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3,418万股，但在授予日后，14名激励对象因离职或主动

不认缴等原因，其所获授的合计93.5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取消，故公司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为506

名，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3,324.50万股。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7月6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20]5044号《验资报告》，审验了

公司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根据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向506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募集资金

的实收情况。经审验，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公司已收到506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

人民币811,842,900.00元，本次授予后公司股本总额不变，增加股权激励限售股33,245,000.00股，减少无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33,245,000.00股。

6、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

认，公司完成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登记工作，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0年7月14日。

7、公司于2021年1月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及触犯“公司红线” 等原因对11名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4.0374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8、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4.0374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 2021年5月24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注销事宜。

9、公司已经于2021年5月27日披露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045,159,320

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131,190,961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13,968,359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16.005847元人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6月2日。

10、公司于2021年6月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

格将做相应调整，的回购价格将由24.42元/股调整为22.85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

离职、职务调整、2020年度个人及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违反“公司红线” 等原因对26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64.3164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以及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符

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87人， 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48.8962万股。 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0778%，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7月20日，其中高级管理人员王金亮和李国林分别解锁

2.4万股和2万股。

11、 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64.3164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 2021年11月30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2、公司于2021年12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2022年1月14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

和职务调整原因对3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314,501股进行回购注销。

13、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3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

314,501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 2022年4月20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4、公司已经于2022年5月27日披露了《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97,053,

441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131,542,303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865,511,13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17.008943元人民币现金，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6月1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2

日。

15、公司于2022年6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做相应

调整，回购价格将由22.85元/股调整为21.18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

离职、职务调整、2021年度个人及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15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共计1,914,495股进行回购注销。

以及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二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符

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43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899,587股，占目前公司股

本总额的0.1129%，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7月19日，其中高级管理人员王金亮、赵文心及

李国林解锁36,000股、36,000股及30,000股。

16、公司于2022年6月25日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2021年度个人及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

以及违反“公司红线” 等原因对15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914,495股进行回

购注销。

17、 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15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914,495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 2022年10月24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8、公司于2022年12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以及违反“公司红线” 等原因对25名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753,209股进行回购注销。

19、公司于2023年1月6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以及违反“公司红线” 等原因对25名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753,209股进行回购注销。

20、 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2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753,209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3年4月18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21、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做相

应调整，回购价格将由 21.18元/股调整为18.68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

离职、职务调整、2022年度个人及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316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共计2,939,626股进行回购注销。

以及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符

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394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0,851,082股，其中高级管理

人员王金亮、赵文心及李国林解锁48,000股、48,000股及40,000股。

22、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2022年度个人及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

因对316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939,626股进行回购注销。

四、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1年4月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对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21年5月21日，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

案。

本次计划拟授予147名激励对象1,057万股限制性股票，占美的集团当时发行股本总额的0.15%，本次计划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41.49元/股。

3、公司已经于2021年5月27日披露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

913,968,359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6.005847元人民币现金。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6

月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6月2日。

4、根据美的集团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21年6月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确定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案》 和 《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

案》。

根据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 授予价格由41.49元/股调整为39.92元/股。 同时因激励对象离职原

因，将2021年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由147名变更为145名，限制性股票总量由1,057万股调整为1,041万股，

并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1年6月4日，同意公司向145名激励对象授予1041万股限制性股票。

5、公司本次拟向145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041万股，但在授予日后，6名激励对象因离职或主动不

认缴等原因，其所获授的合计47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取消，故公司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为139名，

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994万股。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6月30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21]6003号《验资报告》，审验

了公司截至2021年6月23日止根据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向139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募集资

金的实收情况。经审验，截至2021年6月23日止，公司已收到139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

款人民币396,804,800.00元，本次授予后公司股本总额不变，增加股权激励限售股9,940,000.00股，减少无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9,940,000.00股。

6、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

认，公司完成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登记工作，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1年7月16日。

7、 公司于2021年12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2022年1月14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

和职务调整原因对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9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8、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90,

0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2年4月20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注销事宜。

14、公司已经于2022年5月27日披露了《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97,053,

441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131,542,303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865,511,13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17.008943元人民币现金，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6月1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2

日。

15、公司于2022年6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

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回购价格将由39.92元/股调整为38.25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

离职、职务调整、违反“公司红线” 等原因对2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100,

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6、公司于2022年6月25日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及违反“公司红线” 等原因对21名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10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7、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2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

100,0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 2022年10月24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8、公司于2022年12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1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824,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9、公司于2023年1月6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1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824,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20、 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1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824,5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 2023年4月18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22、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

价格将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将由38.25元/股调整为35.75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

离职、 职务调整、 公司业绩不达标等原因对11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576,

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23、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公司业绩不达标等原因对112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576,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五、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2年4月28日，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的集团”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22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

案。

本次计划拟授予199名激励对象12,630,000股限制性股票，占美的集团当时发行股本总额的0.18%，本次

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28.14元/股。

3、公司已经于2022年5月27日披露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6,

865,511,138股为基数（已扣减公司已回购股份131,542,303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7.008943元，本次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2日。

4、根据美的集团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22年6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 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确定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案》 和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

案》。

根据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授予价格由28.14元/股调整为26.47元/股。

同时因2名激励对象离职原因，将2022年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由199名变更为197名，限制性股票总量由

12,630,000股调整为12,450,000股，并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2年6月8日，同意公司向197名激

励对象授予12,450,000股限制性股票。

5、公司本次拟向197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2,450,000股，但在授予日后，6名激励对象因离职或主

动不认缴，1名激励对象未全数认缴等原因，其所获授的合计297,5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取消，故公司实际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为191名，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12,152,500股。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7月5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22]5874号《验资报告》，审验了

公司截至2022年6月28日止根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向191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募集资金

的实收情况。经审验，截至2022年6月28日止，公司已收到191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

人民币321,676,675.00元，本次授予后公司股本总额不变，增加股权激励限售股12,152,500股，减少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12,152,500股。

6、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

认，公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登记工作，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2年7月13日。

7、公司于2022年12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1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7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8、公司于2023年1月6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1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7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9、 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1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70,0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 2023年4月18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0、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

价格将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将由26.47元/股调整为23.97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

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2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052,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1、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2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052,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六、关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情况说明

（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股份回购注销

1、回购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1）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3人因离职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合成为

激励对象，上述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52,500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2）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24人因所在单位2021和2022年度经营责任制考核

为“一般”或“较差” 原因，上述2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154,188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

购并注销；

（3）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1人因2022年度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原因，上述1名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25,000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4）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1人因职务调整原因，上述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共1,458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29名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33,146股。

2、回购注销的价格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价格为27.57元/股，预留授予价格为23.59元/股。 依据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关于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

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公司应对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公司已实施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605,842,687股剔除已回购股份40,014,998股

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565,827,689股为基数，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3.039620

元人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5月30日。

公司于2019年5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回

购价格由27.57元/股调整为26.27元/股，预留授予的回购价格由23.59元/股调整为22.29元/股。

公司已实施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99,467,315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42,

286,257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57,181,05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6元人民币现金，本次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2日。

公司于2020年6月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回

购价格将由26.27元/股调整为24.68元/股，预留授予的回购价格将由22.29元/股调整为20.70元/股。

公司已实施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045,159,320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

131,190,961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13,968,35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6.005847元人民币现

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6月2日。

公司于2021年6月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将由24.68元/股调整为

23.11元/股，预留授予的回购价格将由20.70元/股调整为19.13元/股。

公司已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6,865,511,138股为基数（已扣减

公司已回购股份131,542,303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7.008943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6月

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2日。

公司于2022年6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

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18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将由23.11元/股

调整为21.44元/股，预留授予的回购价格将由19.13元/股调整为17.46元/股。

公司已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6,875,543,263股为基数（已扣减

公司已回购股份146,638,028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元人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

5月3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6月1日。

公司于2023年06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的回购价格将由21.44元/股调整为18.94元/股，预留授予的回购价格将由17.46元/股调整为14.96元/股。

（二）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股份回购注销

1、回购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1）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9人因离职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

上述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250,000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2）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47人因所在单位2021年度和2022年度经营责任制考核为 “一

般”或“较差”原因，上述4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362,032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

销；

（3）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5人因2022年度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原因，上述5名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77,500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4）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1人因职务调整原因，上述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共5,000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62名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94,532股。

2、回购注销的价格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为25.79元/股。 依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关于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

相应的调整。

由于公司已经实施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99,467,315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

购股份42,286,257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57,181,05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6元人民币现

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2日。

公司于2020年6月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

由25.79元/股调整为24.20元/股。

由于公司已经实施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045,159,320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

购股份131,190,961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13,968,35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6.005847元人

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6月2日。

公司于2021年6月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

由24.20元/股调整为22.63元/股。

公司已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6,865,511,138股为基数（已扣减

公司已回购股份131,542,303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7.008943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6月

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2日。

公司于2022年6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

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19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将由22.63元/股调整为

20.96元/股。

公司已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6,875,543,263股为基数（已扣减

公司已回购股份146,638,028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元人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

5月3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6月1日。

公司于2023年06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

格将由20.96元/股调整为18.46元/股。

（三）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股份回购注销

1、回购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1）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12人因离职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

上述1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364,042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2）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297人因所在单位2022年度经营责任制考核为“一般” 或“较

差”原因，上述29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2,353,084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3）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7人因2022年度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原因，上述7名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222,500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根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316名2020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939,626股。

2、回购注销的价格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为24.42元/股，依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关于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

相应的调整。

由于公司已经实施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045,159,320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

购股份131,190,961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13,968,35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6.005847元人

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6月2日。

公司于2021年6月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

由24.42元/股调整为22.85元/股。

公司已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6,865,511,138股为基数（已扣减

公司已回购股份131,542,303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7.008943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6月

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2日。

公司于2022年6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

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0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将由22.85元/股调整为

21.18元/股。

公司已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6,875,543,263股为基数（已扣减

公司已回购股份146,638,028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元人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

5月3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6月1日。

公司于2023年06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

格将由21.18元/股调整为18.68元/股。

（四）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股份回购注销

1、回购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1）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4人因离职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

象，上述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250,000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2）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1人因职务调整原因， 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50,000股

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3）2021年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除限售期的业绩考核指标为2021和2022年度的归母净利润不低于前二

个会计年度平均水平的110%。 公司2022年归母净利润为29,553,507千元， 低于前二个会计年度平均水平的

110%（30,688,140千元）。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107人因公司业绩要求未达成原因，上述107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2,276,500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112名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576,500股。

2、回购注销的价格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为39.92元/股，依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关于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

相应的调整。

公司已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6,865,511,138股为基数（已扣减

公司已回购股份131,542,303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7.008943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6月

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2日。

公司于2022年6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

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1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将由39.92元/股调整为

38.25元/股。

公司已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6,875,543,263股为基数（已扣减

公司已回购股份146,638,028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元人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

5月3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6月1日。

公司于2023年06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

格将由38.25元/股调整为35.75元/股。

（五）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股份回购注销

1、回购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1）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13人因离职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

象，上述1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840,000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2）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11人因职务调整原因，上述1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共212,500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24名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052,500股。

2、回购注销的价格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为26.47元/股，依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关于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

相应的调整。

公司已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6,865,511,138股为基数（已扣减

公司已回购股份131,542,303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7.008943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6月

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2日。

公司于2022年6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

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由28.14元/股调整为

26.47元/股。

公司已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6,875,543,263股为基数（已扣减

公司已回购股份146,638,028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元人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

5月3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6月1日。

公司于2023年06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

格将由26.47元/股调整为23.97元/股。

（六）回购注销资金来源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支付的股权回购款为189,487,359.64元，公司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需支

付的回购款全部为自有资金。

（七）回购注销情况说明

1、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的要求。

2、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7,496,3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066%。 股权回购款合计为人民

币189,487,359.64元，分别减少股本人民币7,496,304.00元，资本公积人民币181,991,055.64元。 上述事项已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中汇会验[2023]9519号《验资报告》。

3、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7,

496,304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 2023年11月10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

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七、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表（截止2023年11月10日）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减少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

股

141,058,944 2.01 -7,496,304 133,562,640 1.90

高管锁定股 91,297,164 1.30 91,297,164 1.30

股权激励限售股 47,398,179 0.68 -7,496,304 39,901,875 0.57

首发前限售股 2,363,601 0.03 2,363,601 0.0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890,652,360 97.99 6,890,652,360 98.10

三、总股本 7,031,711,304 100.00 -7,496,304 7,024,215,000 100.00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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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峰定

01

”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3年11月17日

●可转债除息日：2023年11月20日

●可转债兑息日：2023年11月20日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9年11月18日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将于2023年11月20日（因2023年11月18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

日）开始支付自2022年11月18日至2023年11月17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本公司《宁波继峰

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 ）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债券简称：继峰定01

（二）债券代码：110801

（三）发行总额：人民币4亿元

（四）票面金额：100元/张

（五）发行数量：400万张

（六）债券期限：6年，自2019年11月18日起，至2025年11月17日止

（七）债券利率：第一年为3.00%、第二年为3.00%、第三年为3.00%、第四年为3.00%、

第五年为3.00%、第六年为3.00%。 计息起始日为发行日，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

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

承担

（八）转股期限：2021年2月5日至2025年11月17日

（九）转股价格：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7.90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人民币7.21元/股

（十）挂牌转让日期：2022年12月26日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报告书》的相关约定，本次付息为对“继峰定01” 第四年利息的支付，计息期间

为2022年11月18日至2023年11月17日。 本计息年度票面利率为3.00%（含税），即每张面

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3.00元人民币（含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和兑息日

（一）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3年11月17日

（二）可转债除息日：2023年11月20日

（三）可转债兑息日：2023年11月20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23年11月1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继峰定01”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一） 本公司已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

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

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

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

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

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

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

司可转债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

息额的20%，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 3.00元人民币（税前），实际派发

利息为2.40元（税后）。 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

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

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

于持有可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

实际派发金额为3.00元人民币（含税）。

（三）根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

税、 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 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

2025年12月31日止， 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

得税和增值税。因此，对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

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的本期债券本次兑息金额为人民币3.00元

（含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

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一）发行人：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宁波市北仑区大碶璎珞河路17号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86163701

（二）保荐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888号

联系电话：021-23219000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3日


